
 

討論文件                  [中文譯本]        FMAG/03/2006 
2006年 4月 28日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財務小組 

工作計劃及有關事項 

目的 

 本文件請委員通過財務小組的擬議工作計劃(見附件 A)，以及就
與工作計劃有關的事項，徵詢委員的意見。 

徵詢意見 

2. 請委員通過下述事項－ 

(a) 財務小組的擬議工作計劃(見第 4至 5段及附件 A)； 

(b) 提高財務小組透明度的措施及發放資料的安排(見第 10
至 11段)；以及 

(c) 暫定的財務小組會議時間表(見附件 C)。 

3. 亦請各成員備悉： 

(a) 會獲邀出席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所舉行的
諮詢會(見第 9段)；以及 

(b)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諮詢
委員會)、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的擬議工作
計劃(見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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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4. 按照職權範圍所提供的指引，財務小組會集中處理下列兩個範
疇的工作－ 

(a)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對財務的要求 

根據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建議，並獲諮詢

委員會通過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財務小組會考慮發展

和營運這些設施對財務的要求；以及 

(b) 為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發展及營運制訂公營部門比較基
準 

公營部門比較基準旨在反映由政府自行推展發展計劃所

需的假設成本，並已調整風險因素。公營部門比較基準

讓我們可以就發展和營運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不同方案

進行比較。有關使用和建立公營部門比較基準的指引載

於文件 FMAG/05/2006，以供各委員參考。 

我們建議聘請財務顧問，以協助制訂公營部門比較基準，並就發展和

經營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對財務的要求提供意見。建議由財務顧問進行

研究的範圍，與財務小組所討論事項相關者，載於文件

FMAG/04/2006。 

5. 為了方便各成員考慮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對財務的要求，我們打
算要求財務顧問就適用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西九)不同設施的各種公
私營合作方式進行資料搜集。然後，我們會向各委員提交財務顧問就

公私營合作形式搜集到的資料。 

時間表及與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的銜接 

6. 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三個小組的工作有先後之分，財務小組的
工作計劃須配合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的工作計劃。在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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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委員會通過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就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所作的建議後，財務小組才可展開工作，考慮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對財

務的要求。根據諮詢委員會、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現時

的工作計劃(見附件 B)，預期最早可在 2006年 8月通過有關建議。因
此，為了配合諮詢委員會訂下的目標時間表，財務小組只有很少時間

用以考慮核心文化藝術對財務的要求，以便於 2006 年 9 月中向諮詢
委員會提交報告。 

7. 根據附件 B的工作計劃，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會
向諮詢委員會分批提交建議，以便財務小組能盡快展開工作。有見及

此，我們建議財務小組應盡量在 9 月中向諮詢委員會提交中期報告，
並設法在 2006 年第四季盡快提交最後報告。財務小組有需要檢討工
作進度，並就工作計劃的任何變動通知諮詢委員會。 

會議時間表 

8. 請各委員通過載於附件 C的財務小組暫定會議時間表。視乎其
他兩個小組及政府所聘請財務顧問的工作進度，實際會議日期會稍後

確定。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所舉行的諮詢會 

9. 各委員會獲邀出席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在 2006
年 5 月舉行的諮詢會。財務小組秘書處會整理諮詢會所收集的意見，
以便各委員參考。 

提高透明度的措施與發放資料的安排 

10. 財務小組的會議不會公開讓公眾參與。與諮詢委員會及其他兩
個小組的安排一樣，財務小組會議的議程及文件均會在會後上載於西

九發展計劃的網站，以提高透明度。然而，一些具敏感性財務資料和

機密資料的文件將會作特別安排。財務小組秘書處會事先諮詢主席，

並告知各委員在發出該等文件時需要作出的特別安排。 



FMAG/03/2006 

第 4頁 

11. 傳媒或會對財務小組的討論內容感興趣，故我們建議，主席應
獲指定為財務小組的發言人，按需要會見傳媒。 

 

 

 

財務小組秘書處 

200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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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小組 

擬議工作計劃 
(2006年 4月至第四季) 

暫定開會日期 工作 

4月底 – 備悉職權範圍 

– 通過工作計劃 

– 考慮財務顧問的研究範圍 

– 備悉公私營合作形式的背景資料、公營部門

比較基準，以及政府興建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註 1的預算費用，以供財務顧問據此制訂公營

部門比較基準 

– 備悉現行文化政策及目前的核心文化藝術

設施的背景資料 

– 申報利益 

5月至 7月 – 按需要開會(註：月會時間表載於附件 C) 

– 考慮由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

提出並獲諮詢委員會通過的研究結果／建

議對財務的要求(分批傳閱) 

– 備悉聘請財務顧問的事宜(傳閱) 

                                                 
註 1 當局會提供政府根據發展建議邀請書所載規定而就核心文化藝術設施進行的成本預
算，以供參考。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的建議獲諮詢委員會通過後，財務顧問

會按此計算公營部門比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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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開會日期 工作 

8月 – 考慮並通過財務顧問所制訂的公營部門比

較基準 

– 考慮財務顧問對各種公私營合作方式的定

質分析 

– 備悉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和博物館小組提

出並獲諮詢委員會通過的進一步研究結果

／建議 

9月 – 考慮財務顧問就擬議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對

財務的要求所提交的中期研究結果 

– 通過中期報告，以便提交諮詢委員會 

第四季 – 向諮詢委員會提交最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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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工作計劃 

 
日期 諮詢委員會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 博物館小組 財務小組 

4月月中 
(復活節後) 
 

第一次會議 (4月 21日) 
- 備悉職權範圍 
- 備悉過往的工作成果 

(現行文化政策、現有
文化藝術設施，核心文

化藝術設施的理念)  
- 通過工作計劃  
- 申報利益 

第一次會議 (4月 24日) 
- 備悉職權範圍 
- 備悉過往的工作成果 (現
行文化政策、現有文化藝

術設施，核心文化藝術設

施的理念)  
- 通過工作計劃  
- 考慮在諮詢會所諮詢的
課題 

- 討論是否有意參看三個
建議者的建議書和模型 

- 申報利益 

第一次會議 (4月 24日) 
- 備悉職權範圍 
- 備悉過往的工作成果 

(現行文化政策、現有文
化藝術設施，核心文化

藝術設施的理念)  
- 通過工作計劃  
- 考慮在諮詢會所諮詢的
課題 

- 討論是否有意參看三個
建議者的建議書和模型 

- 申報利益 

第一次會議 (4月 28日)
- 備悉職權範圍 
- 通過工作計劃  
- 考慮財務顧問的研究
範圍 

- 備悉公私營機構合作
模式的背景資料、公

營部門比較基準及政

府興建核心文化藝術

設施的估計費用，財

務顧問可參考這些資

料，以制訂公營部門

比較基準 
- 得悉現行文化政策、
現時核心文化藝術設

施的背景資料 
- 申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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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諮詢委員會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 博物館小組 財務小組 
5月    - 舉行共 3 至 4次有關演

藝場地的諮詢會 
 

- 舉行共 3次有關博物館
的諮詢會 

 
 

 

5月底 /  
 

 - 總結公眾意見 
- 研究「西九」演藝場地的
建議 

- 考慮其他演藝設施 
- 考慮其他文化藝術設施 
- 考慮其他與演藝設施有
關事項 

 

- 總結公眾意見 
- 逐一研究「西九」中擬
議的 4 個博物館主題 

- 考慮其他建議主題 
- 就每個經重新確認的博
物館主題，研究其需要

的條件 
- 研究藝展中心的需要和
規格 

6月初 
 
 
 

 
 
 
 
 
 

(註:為提高效率，表演藝術
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所

討論和通過的文件，將會即

時分批呈交諮詢委員會審

批，以便財務小組早日展開

工作。) 

(註:為提高效率，表演藝術
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

所討論和通過的文件，將

會即時分批呈交諮詢委員

會審批，以便財務小組早

日展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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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諮詢委員會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 博物館小組 財務小組 
7月 - 研究和通過表演藝術

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

小組的建議. 
- (在通過後)向財務小組
提交建議，以進行財務

分析  
 

- 同上 - - 同上 -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
和博物館小組的研究

結果/建議，經諮詢委
員會通過後，交由本

小組考慮該等建議的

財務要求 
- 備悉委任財務顧問的
事宜 

 
     

- 同上 – 
 
 
 

- 同上- 
 
 
 

8月 - 同上 - 

  

- 考慮及通過財務顧問
所制訂的公營部門比

較基準  
- 考慮財務顧問對各種
公私營機構合作模式

的定質分析 
-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
及博物館小組進一步

的研究結果/建議，經
諮詢委員會通過後，

交本小組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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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諮詢委員會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 博物館小組 財務小組 
9月 - 同上 -   - 財務顧問對建議核心

文化藝術設施財務要

求的中期研究結果，

交由本小組考慮  
- 通過中期 *報告，以
便提交諮詢委員會 

- 向諮詢委員會提交中
期 *報告   

9月底 - 考慮及通過財務小組
的中期建議  

- 撰寫報告，並提交行政
會議 

   

 
 *  鑑於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博物館小組/財務小組的工作順序進行，財務小組只能於 9月向諮詢委員會提交中
期報告，才可符合諮詢委員會的目標時間表。假如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工作進展順利，財務小

組最早或可於 2006年第 4季向諮詢委員會提交最後報告。財務小組會留意工作進度，如其工作計劃更改，
以致影響諮詢委員會的目標時間表，便會通知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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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小組 

暫定會議時間表(於 2006年 4月擬議) 

日期 時間 

2006年 4月 28日(星期五) 上午 10時 

2006年 6月 27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 

2006年 7月 27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30分 

2006年 8月 24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30分 

2006年 9月 21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30分 

2006年 9月 28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30分 

2006年 10月 24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 

 

地點：香港灣仔港灣道 12號灣仔政府大樓 25樓會議室 

* 根據擬議工作計劃，6月和 7月均無須開會，現預留會議日期，為一
旦需要召開會議作準備。 


